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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千“面”？私人定制化妆品泛滥
专家：定制化妆品既不安全又涉嫌违法

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泗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多措
并举，全面提升易制毒企业化学品
管理水平。今年以来，禁毒大队实
行“培训与检查相结合”，在组织企
业专管员开展专题培训的同时，安
排民警每季度上门检查，发现企业
在存储环节、安全措施、台账登记
等方面的问题，从严进行监督管
理。推行“网上核查和入户检查相
结合”，依托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
理系统平台，按照“线上办理、线下
服务”的方法，准确掌握易制毒化
学品的来源及流向，确保严格管
控。探索“建档立卡与宣传告知相
结合”的模式，禁毒大队将辖区的
易制毒企业进行精准管理，建立

“一企一档”，并与企业负责人、专
管员逐一签订告知书，督促落实工
作责任。 (撰稿 贾红)

泗水禁毒全力筑牢

易制毒化学品管控防线

私人定制产品泛滥
质量检验结果存疑

“一人一方，‘定制’专属你
的美白霜。按你的要求，解决问
题。”某购物平台上，一位主播
这样介绍其销售的“私人定制”
化妆品——— 美白霜。

记者注意到，在该购物平
台上，不少店铺售卖私人定制
的美白霜、祛斑精华液、抗老桃
花霜等带有功能性的特殊用途
化妆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大多
在百元左右。其中号称“高级修
复方案”的产品，一套下来总价
在300元以上。

这些商家自制的特殊用途
化妆品，宣传功效主要集中在

“美白、淡斑、祛皱、抗老”等方
面，在售卖服务上也有自己的
一套流程。

以“某祛斑修复馆”为例，
客服介绍其售卖的祛斑霜虽然
外包装相同，但每一瓶里面的
成分不一样。商家可根据客户
的长斑位置、时间进行“特殊的
成分搭配”。紧接着，对方发来
一张“搭配室”的照片，彼时已
是晚上11点，客服称“如果现在
下单可立即现场配制，‘对症下
药’，用完就见效果”。

至于具体效果，客服进一步
解释称，如“肌底层改善”“避免
黑色素游离沉积”等。当记者问
及是否具备相关质检证书和国
妆“特”字审批时，对方发来了

“特”字号备案证明，不过被问及
“私人定制”的美白霜和送检的
产品成分、制作工艺是否相同
时，对方含糊回答道：“出一瓶，
检一瓶，肯定忙不过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
于开展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
工作的通知》，在部分地区开展
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工作，
明确指出“特殊化妆品”和“儿
童化妆品”不参加试点。

受访专家指出，从通知内
容来看，美白霜、祛斑精华液等
属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不允
许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

“试点的个性化服务仅限于
被选取企业的普通化妆品。不能
以试点为名，扩大使用范围。”中
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
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说，
如果商家卖此类定制化的特殊
用途化妆品，会因化妆品销售没
有备案受到处罚。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如果商家擅自销售未经备
案的化妆品，将由负责药品监
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
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货
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
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
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
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
品行政许可申请。

自制原料肆意售卖
手工操作存在隐患

还有一些商家售卖“材料
包”，由顾客自制化妆品实现

“私人定制”效果，具体操作模
式是商家出售化妆品原材料、

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案，顾客自
行制作完成。此外，这些商家会
根据备注要求搭配不同的原材
料，宣称“能根据顾客的肤质来
配比，收货后自己制作就可以
了，让顾客更放心”。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可由
顾客自制的化妆品中有不少属
于“特殊用途化妆品”范畴，如
光甘草定美白霜材料包、美白
淡斑修复霜材料包、美白蜗牛
水乳原料包等，均价在60元左
右，比商家定制好的美白霜类
化妆品均价低一半。

低廉的价格、新奇的制作
方式吸引了不少顾客购买化妆
品原料包。据一家售卖此类原
料包的商家介绍，这些原材料
均为“草本精华”，甚至达到可
食用级别。还有商家直接提供
生产许可证，称“绝对安全”。

这些宣称“有保障”“效果
惊人”“绝对安全”的特殊用途
化妆品能肆意流向市场吗？

“有些商家称其化妆品是
‘天然食品级材料’，甚至搞出
‘吃’化妆品的噱头，但这些都
不能作为合格化妆品的上市售
卖证明。”邓利强说，商家即使
提供了生产许可证，也不意味
着其可售卖自制化妆品原材
料，因为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只
能证明其可出售自己生产的化
妆品成品，并不包括“半成品”
或原料包，将“半成品”拿出去
卖，相当于将生产场所转移到
外面，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

在邓利强看来，顾客自制化
妆品，尤其是特殊用途化妆品，
仍存在许多问题：化妆品没有无
菌的加工环境，易变质，存在感
染、过敏等健康隐患；顾客手工
而非机械化生产，原材料的调配
比例很难做到精准控制，操作过
程的偏差也会导致产品质量参
差不齐；就算成分原料安全，但
对于生产中各异的化学反应难
以把控，导致成品的稳定性、微
生物指标、毒理的安全性等都可
能存在问题。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不少
“特”字号化妆品存在夸大产品
效果、虚假宣传等现象。如一家
精油批发店主要销售“淡斑消
斑精华液”，并称具有奇效，但
在商品评论区有许多买家反映
该产品并没有祛斑效果。

该商家介绍，此精华液本
名为“玉容桑萃液”，主要功效
是“改善肤质肤色”，要想实现

“淡斑消斑”的效果，推荐使用
另一款祛斑霜，“精华液只有提
亮肤色的效果，要想祛斑，需搭
配祛斑霜使用，单一使用精华

液‘达不到淡斑效果’。”
对于此类行为，邓利强认

为，商家为了提高销量，利用
“祛斑淡斑”等具有特殊功效性
的宣传词语，过分夸大甚至作
假产品的真实使用效果。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规定，化妆品广告的内容应
当真实、合法。化妆品广告不得
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显然，售卖‘玉容桑萃液’
的商家存在对商品作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邓利强说，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可
依照规定给予处罚；采用其他方
式对化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宣传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
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提升智慧监管水平
加大违法惩处力度

为什么“特”字号化妆品乱
象频生？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
院卫生法学教授王岳分析，首
先，在产品的抽检制度中，由于
监督检查部门在人力和技术上
均具有局限性，导致漏网之鱼占
绝大部分，一些不法企业存在侥
幸心理，既想要通过“定制”博取
眼球和销量，又想躲过报备和质
检抽查；其次，由于产品的监管
牵涉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等多个部门，多头
监管往往会出现谁都不管，导致
监管力度不足。

“当前行政处罚手段局限
于没收、罚款和吊销执照等，刑
事责任目前又过于‘谦抑’，导
致违法收益与惩罚之间失衡。此
外，广大群众对‘特’字号产品和
药品、化妆品之间的区分缺乏相
关知识，导致信息不对称，容易
出现错误判断。”王岳说。

对于如何规范“特”字号化
妆品市场，王岳建议，提升智慧
监管水平和监管效率，监管部
门应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手
段，在第一时间掌握产品的质
量安全信息，最大限度把不安
全产品阻挡在市场之外；还要
加大对“特”字号化妆品生产、
销售和违法宣传的刑事责任追
究力度，形成一定的震慑力。

“消费者也应提高对广告
信息的辨别能力，要有维权意
识，注意留存证据，必要时向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王岳
说，与此同时，要健全完善由消
协负责的公益诉讼机制，努力
解决消费者不愿意和无能力维
权的问题。

如何区分化妆品上的字号

安丘市“三联”法
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控

安丘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到农村集市开展禁毒宣传

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我国将化妆品分为以下两大类：特
殊用途化妆品和非特殊用途化妆
品。化妆品上标注的“妆”字号指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经药品监管部门
备案后获得的许可证标号。例如：
日常护肤使用的保湿或延缓衰老
类爽肤水、乳液、面霜、精华液、面
膜，以及粉底、口红、眼影等彩妆产
品，都属于妆字号产品。

化妆品上的“特”字号指特殊
用途化妆品在上市前经过国家审
批后获得的批准文号。例如，生活
中常见的烫发剂、染发剂、脱毛
膏、防晒霜和美白祛斑类的护肤
品等，都可以在其产品外包装上
看到“特”字号。这一类化妆品无
论是进口还是国产，都需经国家
药监局审批通过方可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妆”
字号还是“特”字号标注，都是针
对化妆品，其主要作用是清洁、保
护、美化、修饰等，我国规定化妆
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杀菌抑菌

等功效。
“消”字号产品是经卫生部门

审核批准，具有卫生批号的外用
卫生消毒用品。包含消毒剂、卫生
用品等，例如消毒剂、湿纸巾、女
性生理期卫生用品、卫生口罩、手
套等。

“械”字号产品其实属于医疗
器械。所谓医疗器械，是指单独或
者组合使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
器具、材料或者其他物品，还包括
所需要的软件。

不少不法商家打起擦边球，
宣称“械”字号医疗器械产品具有
护肤功效，向消费者销售。按照医
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
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
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
等宣称词语，不得含有夸大适用
范围或者其他具有误导性、欺骗
性的内容。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

“械”字号化妆品，如果商家将医
疗器械宣称为化妆品，是违法的，
消费者应注意规避风险。

为全面强化易制毒化学品管
控，安丘市公安局采取“三联法”加
强管控。与交警、治安等警种联合，
在重要交通卡点对运输危化物品
的车辆逢车必查，并联动安检、市
场监管等，通过各部门间数据共享
以及与专业公司合作，加大对企业
检查的力度和密度，有效地遏制了
易制毒化学品的流弊。（韩树志）

近日，安丘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民警前往兴安街办黒埠子大
集、官庄镇官庄大集、大盛镇韩
家庄大集发放禁毒宣传画册，详
细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等，收
到良好宣传效果。 （韩树志）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宣称“私人定制”的“特”字号化妆品在网购平台和一些直播间异常火爆，卖家通过定制化的方案案、有针对性的配比以及所谓的惊人效果，让买家
“激情”下单，至于其是否获得相关的行政许可检验，很多卖家不置可否。

受访专家指出，未经检验的定制类“特”字号化妆品不一定安全，产品成分是否含有激素、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等均未未可知。一些商家销售自制化妆品原材料，相当于
将生产场所转移到外面，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建议提高监管效率，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手段，将不安全产品阻挡在在市场之外，同时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形成震慑力。

葛延伸阅读

直播间主播推出所谓“私人
定制”的“特”字号化妆品，无论是
宣传手段、售卖方式，还是产品质
量的保障等，都缺乏合理合法的
现实依据。可以认定，平台直播间
的“私人定制”化妆品，卖出去的
必然是“风险”，消费者购买的必
然是“隐患”。

商家号称“替他人圆梦”，专
门为不同客户量身定制“圆梦方
案”，实际上，平台直播间的“私人
定制”与词语本意所表达的主题
完全是南辕北辙，无非是以此为
噱头，吸引消费者眼球，将存在诸
多质量安全问题的半成品化妆品
所可能产生对于健康损伤的风
险，不负责任地转移到消费者头
上。而众多消费者之所以“激情”
下单，一方面是受其所谓“惊人效
果”鼓吹的诱惑，另一方面是缺少
健康使用化妆品的常识，因而往
往慷慨下单，成为被平台主播任
薅的“羊毛”。

任何医药产品、化妆品产品、
保健产品等关乎消费者健康的产
品，从研制到使用，都需要较长的

周期及严谨的临床试验，方能保
证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而在直
播间，只凭着消费者提供的个人
相关资料，便在现场进行特殊“配
制”，并将相当于半成品的原材
料、制作工具及制作方案，以“材
料包”的形式售卖给追求“私人定
制”的消费者，由消费者按照制作
方案自行制作完成，这显然是完
全背离产品质量法的奇葩且荒唐
的做法，其暗藏的健康隐患可想
而知该有多大。一旦发生健康安
全事故，无疑才是卖家所谓的“惊
人效果”。

同样道理，任由消费者来抵
制或分辨出这种“私人定制”模式
中的“风险”转移，很难达到理想
的效果，而卖家的违法违规行为，
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

本版综合法治日报等

“私人定制”卖的必然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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